附件3
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
结题验收工作程序
 
1.组织结题验收的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接收结题验收项目的相关材料，并对《项目结题报告书》进行形式检查、登记；
2.确定结题验收的具体时间、地点，落实验收专家，报市卫生健康委备案，通知结题项目负责人；
3.结题验收会聘请副高职称以上专家5—7人（本单位专家至多2名）；
4.召开结题验收会：
⑴专家签到；
⑵主持验收单位介绍情况；
⑶推荐专家组长；
⑷专家组长主持验收会；
⑸项目负责人汇报项目结题情况；
⑹专家就汇报内容进行提问、汇报人答疑；
⑺专家讨论后填写“结题验收专家意见表”并签字；
[bookmark: _GoBack]5.主持验收单位整理相关材料，在规定时间内上报至市卫生健康委指定地址。

